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扬尘综合整治提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文政办字〔2023〕11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金山综合服务中心，西部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单位，驻文有关单位：
《威海市文登区扬尘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3日          









威海市文登区扬尘综合整治提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扬尘污染防治，提升我区扬尘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控制扬尘污染，按照《威海市扬尘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整体联动、综合治理”的原则，对施工工地、道路保洁、裸露土地、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露天矿山、港口码头、物料运输等开展扬尘污染综合整治，进一步健全扬尘污染防治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遏制各类扬尘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推动实现全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重点任务
[bookmark: _GoBack]（一）强化施工扬尘治理。实施更严格的扬尘管控，建立全区施工扬尘源清单台账，每月动态更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按职责分工，各镇街（含各镇、各街道，经济开发区、金山综合服务中心、西部工业园），以下任务均需各镇街负责落实，不再一一列出〕建筑施工工地严格落实施工区100%围挡、裸土及物料堆放100%覆盖、施工场地100%洒水清扫、出入车辆100%冲洗、施工道路100%硬化、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六个百分百”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标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城市建成区内施工工地围挡推广使用微喷雾措施，施工现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现场配制砂浆；高层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采用容器或者搭设专用封闭式垃圾道方式清运施工垃圾，禁止高空抛撒施工垃圾。市政道路、管网、燃气、热力、绿化、水利等线性工程实行分段施工，已完工工程段或暂不施工段要采取有效的扬尘控制措施，施工段要采取湿法作业等抑尘措施。拆除施工必须采用湿法作业，所有裸露的作业面必须采取有效抑尘措施，严格工期管理，禁止开挖后无人管理状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按职责分工）铁路、公路施工建设要全面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区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按职责分工）
（二）强化道路扬尘治理。实施分类道路分级保洁作业方式，对城市建成区主次干道及人行道、慢行道，国、省、县级公路积土积尘进行全面清理清洗，并实行定期保洁、机械化清扫、定时洒水制度，及时清理清洗积尘路面。加大道路保洁力度，城市主次干道实施“刷、洗、吸、扫、洒”深度保洁“五步工作法”。全面排查国道、省道、县乡路和市政道路破损路面，特别是重点区域道路，及时组织修复。（区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按职责分工）加大对物联网移动车载大气监测平台发现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对发现的路段问题进行督促整改。（生态环境分局牵头）
（三）强化工业企业扬尘治理。加强工业企业扬尘管控，建立管理台账，定期动态更新。工业企业要采取密闭、收集、遮盖、喷淋、绿化及设置车辆清洗设施等措施，强化对关键环节的管控治理。粉状、粒状、块状等物料应采用气流输送、真空罐车、封闭车厢等方式运输，严防沿途撒漏。粉状、块状等物料禁止随意露天装卸，应直接卸落至料仓内，装卸过程应采取有效抑尘、集尘措施。鼓励企业采用料仓、储罐等全封闭措施规范存储物料；不能密闭的，设置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物料上料、输送、转接、出料等产尘点应封闭管理，生产过程中的产尘点应密闭管理，并配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生态环境分局牵头）
（四）强化城市裸露土地扬尘治理。对城市建成区及周边裸露土地，铁路、公路、河道两侧裸露土地以及临时闲置用地等裸露地块进行排查、核实，建立管理台账，逐地块明确责任单位，研究制定裸土整治方案，建立裸土绿化动态治理机制，做到随产生、随治理。暂时不能开工的裸露空置建设用地和因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违法建筑拆除等产生的裸露空置地块要及时全部进行覆盖或者绿化。加强城市网格化管理，加大巡查检查力度，确保裸露土地扬尘治理到位。（区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按职责分工）
（五）开展露天堆场治理。工业企业堆场料场应按照“空中防扬散、地面防流失、地下防渗漏”的标准控制扬尘污染，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厂区路面硬化，采用防风抑尘网或封闭料场（仓、棚、库），并采取喷淋等抑尘措施。露天矿山、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纳场、土堆、沙堆等应采取苫盖、喷淋、道路硬化等防治扬尘污染措施，设置车辆清洗设施。（区自然资源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
（六）加强散流物料运输治理。运输渣土、砂石、建筑垃圾、灰浆、煤炭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运输车辆驶出装载单位前应冲洗车身，采取密闭措施，并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不超量装载，不遗撒、泄漏物料。对不符合要求上路行驶的，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交警七大队、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按职责分工）
三、责任分工
（一）属地管理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守土有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镇街对扬尘污染综合整治负有属地管理责任，对辖区各类扬尘源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及时督促整改。
（二）行业监管责任。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原则，各有关部门要负起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的行业监管责任，按照本方案具体责任分工，强化监管措施，推动颗粒物浓度、降尘量逐年下降。
1．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做好工业企业等扬尘整治工作。污染天气期间，及时将威海市生态环境局污染预警情况传达给各相关单位，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应急措施。
2．交警七大队负责依法查处未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的运输渣土、砂石、灰浆等易产生扬尘的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污染天气期间，负责加大对渣土车、砂石车等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力度；加大对违规驶入禁行区域各类车辆的查处力度。
3．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做好露天矿山、国有储备地块等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打击非法采石等违法行为。
4．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做好建筑施工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污染天气期间，负责落实建筑施工工地内土石方作业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5．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堆场、裸露土地、建筑垃圾处置、消纳监管、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的运行管理及城市道路的保洁工作。污染天气期间，负责开展道路洒水抑尘，加大城市道路洒水保洁频次。
6．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县路施工、码头作业现场扬尘治理工作。污染天气期间，负责道路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及落实施工工地防尘、缩减施工量、停工等措施。落实易产生扬尘港口码头作业的停工措施，监督港口码头落实应急运输响应。
7．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负责国道、省道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污染天气期间，负责道路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及落实施工工地防尘、缩减施工量、停工等措施。
8．区水利局负责各类水利工程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三）区属国有企业责任。区属国有企业所用砂石必须经正规合法途径购买，或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拍。砂石资源运输环节，实行车辆登记管理制度，向交通运输部门申领登记标识，实行“点对点+路线”运输；运输车辆应采取密闭措施，在驶出装载单位前应冲洗车身，按照规定路线、时间行驶，不超量装载，不遗撒、泄漏物料。存储环节按照“集聚优化、应少尽少”的原则，合理设置砂石堆放点，不得压占耕地。堆场料场应按照“空中防扬散、地面防流失、地下防渗漏”的标准控制扬尘污染，采用防风抑尘网或者封闭料场（仓、棚、库），并采取苫盖、喷淋、道路硬化等抑尘措施，设置车辆清洗设施。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推进。扬尘整治工作已纳入中央、省生态环保督察重点。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安排专人负责，扎实开展扬尘污染综合整治提升。要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良好氛围。
（二）狠抓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制订本辖区、本行业扬尘污染整治专项方案或工作措施，加强协调配合，坚决避免相互推诿。要摸清底数，建立任务台账，责任明确到人，督促落实扬尘污染精细化管控措施，对已完成整改的要强化事后监管，举一反三，防止反弹，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大考核力度，强化督导检查。扬尘综合整治工作要纳入全区年终目标绩效考核，对在整改过程中敷衍整改、虚假整改或者重复发现问题的要予以扣分。区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分局等要根据部门职责，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加大日常检查和执法工作力度，及时发现督查整改扬尘问题，查处曝光典型扬尘污染行为。对好的经验做法及工作成效要及时进行宣传推广，对工作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影响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